
委員會的角色和運作模式 
 

上市委員會 
 

1. 聯交所董事會根據上市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委任上市委員會的成員。在

2006 年 2 月 3 日前，上市提名委員會包括聯交所行政總裁、兩名香港交

易所董事、證監會主席及兩名執行董事。由 2006 年 2 月 3 日起，上市提

名委員會的組成已作更改：香港交易所的代表將由 2 名董事及聯交所行

政總裁改為 3 名非執行董事。 
 
2. 委員會成員按年委任。除非獲重新委任，否則成員的任期於新的主板上

市委員會及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獲委任後的股東周年大會後首個聯交所董

事會會議舉行之日起計 30 日內屆滿。 
 
3. 為了保持兩個委員會的一致性及延續性，大部分成員均同時獲委任為創

業板及主板上市委員會成員。由於主板上市委員會的規模較大，若干成

員只獲委任為主板委員會成員。由 2006 年 5 月 19 日起，根據已生效的規

則修訂，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的成員人數將擴大至最少 28 名，而兩

個委員會成員相同。經修訂的規則又延長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的最

長任期至六年。 
 
4. 由於成員重疊，兩個委員會處理大部分事務時均可以一個委員會的方式

運作，再者許多例行工作因此可以在合併的會議上進行。惟紀律會議及

覆核上市科或上市委員會決策的會議則不會採用這種工作方式。 
 
上市上訴委員會 
 
5. 上市上訴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香港交易所董事會成員：香港交易所主席

擔任委員會主席；主席委任的一名董事擔任委員會副主席，任期至其離

任作為香港交易所董事止；以及在需要召開上訴委員會審議個案時，由

主席委任的一名成員。若出現利益衝突，成員人選將作適當修訂。 
 
6. 根據聯交所與證監會在 2001 年 3 月 6 日簽訂的諒解備忘錄，聯交所繼續

負責所有上市相關事宜的日常行政工作，以及行使聯交所董事會授予的

決策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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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聯交所董事會保留制定及修訂《上市規則》的權力，但須經證監會批

准。董事會所有與上市事宜有關的其他權力及職能由其授權的組織及人

士負責執行，其中包括上市委員會、上市科及聯交所行政總裁。有關安

排已納入《上市規則》 (見《主板上市規則》第 2A.01 條及《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 3.01 條)。 
 
8. 現行安排是鑑於日常執行《上市規則》所產生的眾多大小事務，如均需

上市委員會正式決策，實際上並不可行。 
 
9. 同樣，為免損害上市委員會的獨立性，委員會亦不宜以行政角色直接參

與指導上市科的日常事務。因此，上市委員會保留了所有對上市公司、

上市保薦人及相關個別人士有重大影響的事宜上的決策權。 
 
10. 有關決策包括：批准新股上市申請；批准取消上市；對《上市規則》違

規行為作出裁決並施加紀律制裁或補救條件；通過、更改或修訂上市科

的決定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上市委員會的決定（如有人申請覆核上市

委員會的決定）；批准特定類別的規則豁免；通過重要政策及《上市規

則》修訂。 
 
11. 在所有其他方面，則概由上市科負責解釋、管理及執行《上市規則》，

但上市委員會可按《上市規則》所載程序進行覆核。凡須經上市委員會

作出的每項決定，上市科均會提出建議，並擬備分析中肯的報告，協助

委員會成員就有關事宜作出有根據的決定。 
 
12. 委員會秘書（亦即上市科主管）負責訂定上市委員會會議的議程，以及

釐定上市科工作的先後次序及資源分配。上市委員會的決定，尤其是政

策方面的決定，往往對上市科的運作有一定影響。可是，上市委員會並

不負責訂立上市科的策略目標又或年度營運計劃及預算或資源水平，也

不參與委任上市科職員或訂立其聘用條款。此等運作上的事宜一律由香

港交易所職員處理。香港交易所董事會負責通過聯交所的策略計劃及年

度營運計劃及預算，其中包括上市科年度營運計劃及預算。 
 
運作模式 
 
13. 委員會主要透過舉行有足夠法定人數的會議來運作。委員會的會議分下

列數類：一般每周召開一次的例會；覆核會議，以覆核委員會或上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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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紀律聆訊，以研究上市科建議的紀律行動，也包括紀律覆核會

議（委員會在會上覆核委員會紀律會議所作的決定）；以及討論政策事

項的政策會議。委員會的會議須有至少 5 名成員親自出席方符合法定人

數的規定。若有關委員會會議的目的在覆核委員會本身或上市科的決

定，則行政總裁不得計入有關會議的法定人數。 
 
14. 委員會設有「成員匯集」的安排，以期減輕個別成員出席例會所涉及的

工作量，也為使其後如有需要召開另一會議覆核委員會所作決定時，提

供可供選擇的會議成員名單。在「成員匯集」安排下，除主席、副主席

及當然成員外，所有成員均會與另一成員「配對」。根據「成員匯集」

安排，成員會被指定在某一特定星期舉行的例會中擔任主成員或副成

員，而跟其配對的另一成員則會被指定為相應的副成員或主成員。眾成

員被編派為主成員或副成員的比率為 50/50。故在一整年內，成員會在約

一半的委員會例會上擔任主成員。「成員匯集」安排並不適用於紀律、

覆核及政策性質的會議。 
 
15. 上市委員會通常每周舉行一次例會，農曆新年、復活節、聖誕節及元旦

休會。如工作量需要，會召開更多的例會。對委員會或上市科的決定進

行覆核的紀律及覆核會議則在有需要時才召開。政策會議通常每季舉行

一次，有必要時則召開更多的會議。 
 
處理利益衝突 
 
16. 規範上市委員會程序的《上市規則》條文載有關於處理利益衝突的特別

規定。這些條文規定：凡在將於會上討論的事項中直接或間接佔有重大

利益關係的委員會成員，必須在會前向委員會秘書申報或向出席會議者

申報任何該等重大利益，並（在適用及實際可行的情況下）在其知悉有

關衝突後盡快將所有有關文件交回委員會秘書。若委員會成員當時已身

在行將討論有關事項的會上，則必須在會議開始討論有關事項時立即離

場，待會議處理事項完畢後方可回座。上述安排防止本身有重大利益衝

突的委員會成員參與審議有關事項或是計入出席會議的法定人數。上市

委員會的會議紀錄記載了所有的利益衝突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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